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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政】 
 

《地方自治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普考地方自治概要首次考選擇題，故壓縮申論題數僅出兩題。其中第一題［府際關係］為傳統必考題，題意明確，本

班在地方自治總複習課程中，即針對此類府會與府際關係，反覆說明解析，多數考生應大都能應付裕如。而第二題［選罷

法相關規範］，則稍嫌冷僻，要拿高分不易。至於測驗題出題範圍廣泛，除地方制度法外，還包括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

稅法通則、規費法、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甚至還出到公共造產獎勵辦法，鉅細靡遺，因此疏誤個一兩題應在所難免。 

綜而言之，今年題型一般考生應可得70~75分，程度較佳發揮完整者可得80分以上。 

 

甲、申論題：（50分） 

一、就我國各級地方政府言，府際間之協力關係為何？試就法制面與實務面析論之。（25分） 
答： 

(一)就法制面而言： 
1.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有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之關係： 

(1)省政府辦理第八條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更、

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2)直轄市政府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

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3)直轄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

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4)縣(市)政府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執行政院予以撤銷、變

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5)縣(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

行。 
(6)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或縣規章者，由縣政府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

行。 
(7)鄉（鎮、市）公所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縣規章、縣自治規則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

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8)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在司法院解釋前，不得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2.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六條規定，有代行處理之關係：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行處理

者，得分別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不作為者，得代行處理。但情況

急迫時，得逕予代行處理。 
(2)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前項處分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訴。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

機關、縣政府得審酌事實變更或撤銷原處分。 
(3)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決定代行處理前，應函知被代行處理之機關及該自治團體相關機關，經權責機

關通知代行處理後，該事項即轉移至代行處理機關，直至代行處理完竣。 
(4)代行處理所支出之費用，應由被代行處理之機關負擔，各該地方機關如拒絕支付該項費用，上級政府得自以後年度

之補助款中扣減抵充之。 
(5)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於代行處理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行政救濟程序辦理之。 

3.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七條規定，有解決爭議之關係： 
(1)中央與直轄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立法院院會議決之； 
(2)中央與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立法院院會議決之； 
(3)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 
(4)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行政院解決之； 
(5)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之； 
(6)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 
(7)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行政院解決之； 

4.依地方制度法第第七十八條規定，有停止職務之關係：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里）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分別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停止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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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嫌犯內亂、外患、貪污治罪條例或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但涉嫌貪污治罪

條例上之圖利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2)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者。 
(3)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 
(4)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被留置者。 

5.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有解除職權或職務之關係：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里）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分別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職權或職務： 
(1)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2)犯內亂、外患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3)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4)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行易科罰金者。 
(5)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不在此限。 
(6)戶籍遷出各該行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 
(7)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8)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9)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者。 
(10)法律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6.依地方制度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有派員代理之關係：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里）長辭職、去職、死亡者，直轄市長由行政院派員代理；縣(市)長由內
政部報請行政院派員代理；鄉（鎮、市）長由縣政府派員代理；村（里）長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理。 
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理，副市長出缺或不能代理者，由行政院派員代理。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市)長代
理，副縣(市)長出缺或不能代理者，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派員代理。鄉（鎮、市）長停職者，由縣政府派員  代理，

置有副市長者，由副市長代理。村（里）長停職者，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理。 
(二)就實務面而言： 
依大法官釋字第527號解釋令之意旨： 
1.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五條對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辦理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法、法律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

義，未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者，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地方自治團體之行

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處分行為，認為已涉及辦理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力問題，

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亦得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2.如上述處分行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利或法律上利益情事，其行政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行政訴訟，

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後，若仍發生法律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亦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3.至若無關地方自治團體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效力問題，亦不屬前開得提起行政訴訟之事項，而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

體間或上下級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度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解決之，尚不得逕向大法官聲請解釋。 
 

二、試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論述對公費選舉、選舉經費來源及防止賄選有何具體之相關規範？又如何方能更

加淨化選風？（25分） 
答： 

(一)公職人員選罷法對公費選舉之相關規範： 
1.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49條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除全國不分區、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見發表會，候選人應

親自到場發表政見。但經選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不辦理者，應予免辦；鄉（鎮、市）民代表及村、里長選舉，得視

實際情形辦理或免辦。前項公辦政見發表會中候選人發表政見時間，每場每人以不少於十五分鐘為原則；其舉辦之場

數、時間、程序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2.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50-1條規定： 
關於中央公職人員全國不分區及省長、直轄市長選舉，各主管選舉委員會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為候選

人及其政黨舉辦二次以上電視政見發表會，每次時間不得少於一小時，受指定之電視台不得拒絕。廣播電台、無線電

視或有線電視台就候選人及其所屬政黨之相關新聞，應為公正、公平之處理。 
(二)公職人員選罷法對選舉經費來源之相關規範： 
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45-2條規定：政黨及候選人不得接受左列競選經費之捐助： 
1.外國團體、法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體、法人。 
2.同一種選舉其他政黨或候選人。 
3.公營事業或接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三)公職人員選罷法對防止賄選之相關規範： 
1.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8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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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

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金。 
(2)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預

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3)或用以行求期約或交付之賄賂，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賂沒收之；如全部或一

部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依公職人員選罷法第90-1條規定： 

(1)有投票權之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而約其不行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行使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2)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3)或用以行求期約或交付之賄賂，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四)當前基層選舉風氣不良常為人詬病，論者以為，淨化選風之道應有如下之途徑： 
1.修改選罷法：限制黑道或暴力刑事犯罪者之參政資格，將曾犯組織犯罪防治條例之罪者，於一定年限內不得參選，以

防止黑道參政，敗壞地方自治基石。 
2.嚴謹選舉制度：加強查察賄選，以防買票之風氣，防止以賄選者，或財團支持之候選人當選，自然可防止選風之惡

化。 
3.考量修改地方選舉與改善提名制度：各政黨應以菁英化提名政策，拔擢優秀人才參選。 
4.加強地方居民民主政治理念：當前選舉風氣之改善，不但須從修法著手，更應培養人民基本民主意識，使地方公民對

其自治事項，有更多參與決定權，以抑制惡質之地方政治發展，進而提昇與淨化選風。 
 

乙、測驗題：（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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